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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言

1 . 国际法委员会是根据大会1 9 4 7 年 1 1月2 1 曰第1 7 4 ( I I )号决议

设立的. 委员会依照附于该决议并经后来修正的《委员会章程》，于1 9 8 3 年 

5 月 3 日至7 月2 2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委员会的永久会址举行了第三十五届 

会议. 第三十四届会议主席保罗•勒泰先生主持了会议开幕式.

2 . 委员会通过了由下列项目组成的第三十五届会议议程：

1 . 国家责任

2. 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

3. 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

4. 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法箪案

5.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

6. 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国际责任

7. 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关系（专题的第二部分）

8. 工作方案和方法

9. 同其他机构的合作

0. 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曰期和地点

1. 其他事项

委员会审议了其议程上的所有项目。

3 . 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的工作载述于它提交大会的报告1 . 第一章 

是关于委员会届会的会议的组织.报告的第二草是关于危害人类和平及安全治罪 

法萆案，载有委员会对此项百的工作评诂.第三章是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

免，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暂时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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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条条款以及另外两条条款的两段和有关评注B 第四韋走关于国冢责任，叙述委 

员会关于该专题的工作，并载有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四条条款及有关 

评注. 第五章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问题，叙述了委员会 

关于这一专题的工作，并载有娈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八条条款及有关评 

注. 第六章是关于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第七章是关于国际和国际组织间关系 

( 专题的第二部分）；第八章是关于国际法不加禁止的行为所产生的损害性后果的 

国际责任，叙述委员会关于这些个别专题的工作# 最后，第九章是关于委员会的

工作方案和方法以及若干行政和其它问题，

4 . 本文件是由秘书处遵照国际法委员会的一项决定编制2 , 载有国际法委员 

会在就其第三十五届会议所审议的各专题而通过的条款萆案.第二节载有委员会 

至今为止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条款箄案，包括委员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2 ⑴(g)、 3(2)、 1 0 、 1 2 和 1 5 条的案文. 第三节载有委 

员会第三十五届委议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责任（条款箄案第二部分）的第1 、 2 、

3 和5 条的案文. 第四节载有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

和没有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第1 至8 条条款苴案的案文.

二 .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冢 

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条款草案

第一部分

导言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一国及其财产不受另一国法院管辖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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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 条 

用语

1 . 为本条款的目的：

⑷ “法院”是指一国有权行使司法职能的不论名称为何的任何机关i

(g) “商业合同”系指：

㈠ 为销售或购买商品或为提供劳务而订立的任何商业合同或交易； 

㈡ 任何有关贷款或其他金融性交易的合同.包括任何与此贷款有关 

的担保义务或与此交易有关的赔偿义务;

Q 不论其性质属于商业、工业、贸易逐是职业的任何其他合同或交 

易.但不包括雇用人员的合同。

第3 条

解释性规定

2 . 确定销售或购买商品或提供劳务的合同的商业性质时. 首先应根据其性质, 

但若合同的目的在该国的实践中与确定合同的非商业性质有关，则也应予以考虑。

第二部分

一般原则

第6 条

国家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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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条

实行国家豁免的方式

1 。一国应避免在其法院上对另一国提起的程序中行使管辖• 以实行〔第 6 条 

所规定的〕国家豁免。

2 。 一国法院上的程序如果事实上要迫使另一国服从该法院管辖，否则即承担' 

该法院所作出可能影响该另一国权利、利益、财产或活动的裁决的后果，即应视为 

对该另一国提起的程序，而不论该另一国是否被指名为该程序的当事一方。

3 。特别是，一国法院上的一项程序. 如果是对另一国的一个机关、或一■/个机 

构或执行部门行使政府权力的行为提起的程序，或对该国的一位代表. 就其以代表 

的身分所作的一项行为提起的程序，或用意在剥夺该另一国财产或使其不能使用所 

占有或控制的财产的程序，即应视为对该另一国提起的程序。

第8 条 

明示同意行使管辖

一国如以下列方式明示同意另一国法院对任何事项行使管辖. 即不得对在该法 

院就该事项提起的程序援引管辖豁免：

( a )国际协定；

m 书面合同；或

( 2 )在法院对特定案件发表的声明。

第9 条 

参加法院程序的效果

1 。一国如有下列情况. 在另一国法院的程序中即不得援引管辖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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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本身提起该程序；或

(b )就案情实质介入该程序或采取与業情实质有关的任何其他步骤。

2 , 上述第1款⑶项不适用于任何介入或采取的步骤• 如其唯一目的为：

( a )援引豁免；或

⑶主张程序中争执的财产的权利或利益。

3 . —国未能在另一国法院的程序中出庭不应视为该国同意该法院行使管辖。

第 1 0 条

反诉

1. 一国如本身在另一国法院提起一项程序，则不能就与主诉相同的法律关系 

或事实所引起的任何对该国的反诉援引管辖豁免。

2. —国在另一国法院的程序中介入提出诉讼要求.则不能就与该国提出诉讼 

要求相同的法律关系或事实所引起的任何对该国的反诉援引该法院的管辖豁免。

3. —国在另一国法院对该国提起的程序中提出反诉• 则不能对主诉援引该法 

院的管辖豁免。

第三部分

国家豁免的例外4 

第 1 2 条 

商业合同

1 。一国如与一外国自然人或法人订立商业合同.而根据国际私法应适用的规 

则. 有关该商业合同的争议应由另一国法院管辖.则应认为该国巳同意在由该商业 

合同引起的程序中行使该另一国的管辖，从而不得在该程序中援引管辖豁免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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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第 1款不适用于下列情况：

( a )商业合同是在圃家之间或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上订立的；

⑶商业合同的当事方另有明确协议。

第 1 5 条

财产的所有权、占有和使用

1 . 在涉及下列问题的程序中.一国不能援引豁免来阻止另一国原应主管的法 

院行使其管辖：

(a )确定该国对位于法院地国的不动产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其对该不动 

产的占有或使用.或该国由于对该不动产的利益或占有或使用而产生的任何义 

务；或

⑶确定该国对动产或不动产由于继承、赠与或绝产而产生的任何权利或 

利益；或

⑷确定该国对构成死亡者、精神失常者或破产者产业一部分的财产的管 

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

⑷确定该国对公司解散或结业时财产管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或

(e )确定该国对托管财产或其他方式信托的财产的管理的任何权利或利益。

2 . 凡属在另一国法院向国家以外的人提起的程序，尽管该程序涉及的或要使 

国家丧失的财产系：

(a )国家占有或控制的财产；或

( b )国家对之主张拥有权利或利益的财产.

但如该国家本身在向其提起程序的情况下也不能援引豁免.或者该国家主张拥 

有的权利或利益既未得到承认. 也无表面证据的支持. 则不应阻止该另一国法院行 

使其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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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以上各款不妨碍国家关于其财产免于扣押和执行的裕免. 或使馆、特别使 

节团或其他官方使团馆舍的不可侵犯性，或对领馆馆舍、或外交代表为使团目的、 

代表派遣国拥有的私人不动产所享有的管辖豁免。

三、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家 

责任的条款草案（条款草案第二部分）

第 1条

一国按照笫一部分的规定、因该国所犯的国际不法行为引起的国际责任，产生 

本部分所列的法律后果。

第2 条

在不妨碍第〔4〕条和第5 条规定的情况下.本部分各项条款适用于一国的任何 

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但如那些法律后果已由专门有关所述国际不法行为的国 

际法其他规则所确定则不在此限。

第 3 条

在不妨碍第〔4 〕条和第5 条规定的情况下，本部分各项条款未予列出的一国 

的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应仍遵照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规定。

第5 条

本部分各条款中所述一国国际不法行为的法律后果. 在适当情况下应遵照《联 

合国宪章》关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规定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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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外交信使和没有 

外交信使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的条款草案

第 1 条 

本条款的范围

本条款适用于国家为同无论何处的该国使团、领馆或代表团之间进行公务通讯， 

以及这些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同派遣国之间或彼此之间进行公务通讯所用的外交信 

使和外交邮袋』

第2 条

不属于本条款范围的信使和邮袋

本条款不适用于国际组织公务通讯所用的信使和邮袋的事实不应影响：

(a )这类信使和邮袋的法律地位；

⑶本条款中关于按照国际法不论本条款有无规定均适用的任何规则对这 

类信使和邮袋的适用。

第 3 条 

用语

1 . 为本条款的目的：

(1) “外交信使”系指经派遣囿正式委派.或则长期担任或则在特殊场合 

作为特派信使担任：

(a) 1 9 6 1 年 4 月 1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信使

Cb) 1 9 6 3 年 4 月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信使

(c) 1 9 6 9 年 1 2 月8 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信使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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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关 

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的 

信使.

受托负责保管、运送和递交外交邮袋. 用于进行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的人员。

(2) “外交邮袋”系指无论有无外交信使护送的，装载来往公文、公务文 

件或公务专用物品，用于第1条所指公务通讯，附有外部标记，可资识别其性 

质为下列邮袋的包裹：

(a) 1 9 6 1年4 月 1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外交邮袋

⑶ 1 9 6 3 年 4 月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领馆邮袋

(c) 1 9 6 9 年 1 2 月8 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邮袋

或

(d)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常驻观察团、代表团或观察团 

「的邮袋。

(3) “派遣国”系指向或从其使团、领馆或代表团发送外交邮袋的国家；

(4) “接受国”系指在其领土上驻有派遣国收发外交邮袋的使团、领馆或 

代表团的画家。

(5) “过境国”是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途中经过其领土的国家：

(6) “使团”是指：

(a) 1 9 6 1年 4 月 1 8 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所指的常设使馆;

(o) 1 9 6 9 年 1 2 月8 日《特别使节公约》所指的特别使节团；和

(c) 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纳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性国际组织

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常驻代表团和常驻观察团；

(7) “领馆”是指1 9 6 3 年 4 月2 4 日《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所指的 

总领事馆、领事馆、副领事馆或领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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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代表团”是指1 9 7 5 年 3 月 1 4 日《维也納关于国家在其对普遍 

性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公约》所指的代表团或观察固;

(9) “国际组织”是指政府间组织，

2 . 本条第1款有关本条款用语的规定不妨碍其他国际文书或任何国家的国内 

法对这些用语的使用或给予的含义。

第 4 条

公务通讯的自由

1 • 接受国应允许并保护派遣国如第1条所述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 

公务通讯。

2 . 过境国对于派遣国通过外交信使或外交邮袋进行的公务通讯应给予与接受 

国给予的相同的自由和保护。

第 5 条

派遣国及其外交信使的责任

1 • 派遣国应确保不以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的方式使用其外交信使和外交 

邮袋得到的特权和豁免。

2 . 在不妨碍给予外交信使的特权和豁免的情况下• 外交信使有责任按照情况 

尊重接受国或过境国的法律规章。 他还有责任按照情况不干预接受国与过境国的 

内政。

第 6 条

不歧视和对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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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在适用本条款的规定时. 接受国或过境国不得对不同国冢加以歧视。

2 . 但下列情况不应视为歧视待遇：

(a)接受国限制性地适用本条款草案中任何规定是由于派遣国对其外交信使 

和外交邮袋限制性地适用该项规定；

⑶国家彼此之间依习惯或协定. 对其外交信使和外交邮袋所享有的便利、 

特权和豁免的程度加以修改. 但这种修改不得违反本条款的目的和宗旨，且不 

得影响第三国享有其权利和履行其义务。

第7 条 5 

外交信使的证件

外交信使应持有官方文件，载明其身分和由其携带的构成外交邮袋的包裹数件。

第8 条 6

委派外交信使

在第〔9 〕、 1 0 和 1 4 条条款的限制下. 外交信使是由派遣国或其使节团、 

领馆或代表团自由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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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八届会议，补编第1 0 号》（A/3 8 / 1 0  ) 。

《国际法委员会年鉴，1 9 7 7 年 》卷二（第二部分）•第 1 3 3 页. A/ 3 2 /  

1 0 ,第 130 段。

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通过的第6 条全文如下：

“第 6 条

“国家豁免

“ 1. 一国按照本条款的规定不受另一国管辖，

“ 2 . 实行国家豁免应按照本条款的规定”。

对该条的评注• 见《•…•…年鉴. 1 9 8 0 年》第二卷（第2 部分）第 1 4 1 - 

1 4  2 页. A / 3 5 / 1 0 •第六章B 节。

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进一步审议第6 条，仍然有意见分歧.起草委员会 

也再次审查暂时通过的第6 条案文。 起草委员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未提出 

任何新条文• 于是委员会商定下届会议再审查草案第6 条。 但是由于时间不 

足. 起草委员会未能在本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

本部分的标题在委员会审议了所有可能的例外后将重新审查。

暂定编号。

暂定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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